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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税的纳税筹划

在高校应纳税中，营业税所占比重最大，课税项目最多，

因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所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倾向于

营业税，对高校获取的大部分收入免征营业税。

具体的免税政策列举如下：淤凡经中央及省级财政部门

批准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

均不征收营业税；未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的，一律照

章征收营业税。于高校提供教育劳务获取的收入，包括按物价

部门核定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作业本费、伙食

费、考试报名费收入，免征营业税。盂由政府举办的高校开设

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进入高校统一账户并作为预算外

资金全额上缴财政专户管理，同时由高校对有关票据进行统

一管理、开具的，免征营业税。高校下属部门自行开设账户的

进修班、培训班收入，不予免征营业税。榆高校举办与农业相

关的技术培训，如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等技术培

训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虞高校科研单位承担国家财

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而取得的收入（包括科研经费），属于

技术开发而取得的，免征营业税。愚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

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舆高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

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免

征营业税。享受免税的主体必须是高校，如果成立了专门的独

立于高校的科研公司，则作为独立的纳税人将不再享受此免

税优惠。余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含高职）为在校学生提供

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

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中“服务

业”税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桑拿、按摩、氧吧等项目除外）

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俞高校对公众开放的科普基地的门

票收入以及其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图书馆举办文

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逾对高校后勤实体经营学生

公寓和教师公寓以及为高校教学提供后勤服务取得的租金和

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利用学生公寓或教师公寓等高校后

勤服务设施向社会人员提供服务取得的租金和其他各种服务

性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輥輯訛对社会性投资建立的为高

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并按高教系统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租金的

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利用学生公寓向社会人员提供住宿服务

取得的租金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輥輰訛对设置在校园内

实行社会化管理和独立核算的食堂，向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

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向社会人员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

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结合上述列举的优惠政策，高校进行营业税纳税筹划时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 优先保障教学与科研。高校的首要任务在于教学与科

研的提升，教育税收优惠的最终目标在于扶持教育，为教育与

科研服务，因此，分清税收优惠服务的对象是享受税收优惠的

关键。从上述归纳的营业税优惠政策来看，淤 耀俞项属于高校

教学与科研类的免征且收入的份额巨大，因此，纳税筹划务须

优先加以考虑，创造相符的条件将类似的收入项目即课税的

对象归向营业税优惠项目，在保障高校正常的教学与科研活

动的同时达到节税的目的。

2. 享受优惠政策必须合规。合规是纳税筹划最根本的特

征，是其与偷税、抗税、漏税等最本质的区别。从前文所列举的

高校营业税优惠政策来看，高校享受优惠政策是有条件的，营

业税免征的同时也有例外，淤、盂、舆、逾、輥輯訛、輥輰訛项就有所体

现，因此，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是必须满足规定的条件，不符

合规定不能享受优惠政策并需要补缴相应的税款。

3. 区分服务对象。从逾、輥輯訛、輥輰訛项中所列举的高校营业税

优惠政策来看，是否能享受营业税免征政策的关键在于服务对

象的不同，向高校或高校师生提供服务的享受营业税免征优

惠，向社会其他人员提供服务的一律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4. 收入分别核算。根据财税［2006］3 号、财税［2006］100

号文件的规定，高校应单独核算免税项目的营业税，未单独核

算的，一律照章征收营业税，即免税收入和征税收入要分别核

算，否则不能享受免税优惠。因此，前文中列举的免税收入与

高校政府资助，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社

会捐赠以及高校所属独立核算经营单位的税后利润所得应分

别核算并进行相应的纳税申报。

5. 税收优惠的时效性。由于目前关于教育营业税的主要

税法皆以通知的形式发布，时效大多短暂，执行期限一般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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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5年，变化大且快，所以高校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应当注意优

惠政策执行的起止时间和有关文件的废止情况，避免制定无

法律时效的筹划措施。另外，还应考虑纳税筹划措施的长远

性，使之具有前瞻性与持久性，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的有效性和

长远性。

6. 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实务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

观点，认为文件既然规定减免就无需经过税务机关审批，其实

不然。税法规定，即使享受减免税待遇，在减免税期间仍应按

照规定办理相关的纳税申报，如果不履行相关手续，同样不能

享受减免税待遇。

二、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尽管高校不属于生产经营单位，然而校办企业、独立核算

并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后勤实体在产品生产和销售活动中已

经涉及增值税征免方面的问题了。在对高校增值税进行纳税

筹划时，首先应了解高校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具体的免征政策

列举如下：淤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

器、设备，免征增值税。于对高校后勤实体为高校师生食堂提

供的粮食、食用植物油、蔬菜、肉、禽、蛋、调味品和食堂餐具，

免征增值税；为食堂提供的其他商品一律按现行规定计征增

值税。盂对高校后勤实体向其他高校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免

征增值税；向其他社会人员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按现行规定

计征增值税。现行税收政策对高校接受社会捐赠、提供“四技”

服务、获得财政拨款免征企业所得税。

结合上述列举的优惠政策，高校进行增值税与企业所得

税纳税筹划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 利用“内销”降低增值税税负。根据增值税税法规定，

纳税人自制、委托加工收回的货物用于非生产的“视同销售”

应纳税，但为本单位提供加工、修理修配服务的，没有明确规

定按“视同销售”纳税，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内销”，在减少税收

成本的同时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2. 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目前国家已经取消关于“校办

企业生产的应税货物，凡用于本校教学科研方面的，免征增值

税”的规定。从 2006年 1月 1日起，对高校后勤实体的所得，

要征收企业所得税，校办企业以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

后勤实体的其他各项收入原则上应该申报纳税。由此可见，校

办企业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优惠政策

越来越少，在某些方面与校外企业一样享受同等的税收待遇，

遵循公平原则。高校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可以单

独分开，作为例外参考。

三、财产税和行为税的纳税筹划

根据目前的税法规定，高校免征多数的财产税和行为税，

其中包括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契税、房产税等。但如

果发生转让报废固定资产（如汽车、摩托车、电梯等）的行为，

则需要缴纳增值税；转让国有土地、财产的行为，则需要缴纳

土地增值税；对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因建学生公寓而经

批准征用的耕地，要依法计征耕地占用税；高校对外出租或校

办企业的房产改变了房产用途的，要缴纳房产税等。因此高校

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最新的税收政策，把握

好纳税筹划的分寸。

四、完善高校纳税筹划的建议

1. 完善高校税收立法及优惠政策。首先，为了保证高校

税收法律的完整性、严肃性与权威性，建议立法机关将现行的

零散的、补充类高校税收通知文件进行归纳整理，尽快上升为

法律条文，同时提高高校税法立法级次。其次，在税收优惠政

策上需要加大优惠力度，适当放宽高校教育劳务获取税收优

惠的条件限制。另外，还可以参照国外的税收实践，高校的税

收优惠方式实行以税基减免为主，税额减免和优惠税率有机

结合、互为补充的形式，实现税收优惠方式的多样化。

2. 强调高校税收预先筹划性。高校纳税筹划必须是任何

高校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前安排，如果已经发生了经济

行为并出现问题后再与税务机关进行交涉、协商达成税收协

议，则不属于纳税筹划的范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纳税方

式。在缴纳税款前，应将高校的各项收入与应缴纳的对应税

种、税率、税负、经济业务流程进行详细分析，灵活掌握合法的

税收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决定是延

期纳税、转移税负还是采取其他合理避税的办法，这样才能达

到纳税筹划的目的。

3. 树立高校税收整体最优化的理念。降低整体税负，实

现高校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是高校纳税筹划的根本目

标。高校纳税筹划必须站在高校整体的高度上，对高校收入进

行细化，利用税收优惠的规定，化整为零，从单项优化做起，并

同时配合申报方式以及控制收支、优化组合，最后达到整体的

税收最优化。

4援 提倡采用“以票控税”的方式。目前，高校使用的票据

包括财政与税务票据，财政票据用于免税项目，而税务票据则

用于应税项目。制订纳税筹划方案时，应严格区分两种票据之

间的免、纳税性，充分利用票据，使之成为依法纳税行之有效

的工具，堵塞高校税收漏洞、规范高校收费行为，达到“以票控

税”的目的。

5援 利用政策时间差节税。通常，法律明文规定具体生效

的时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法律规定的发生效力的时间在法

律公布之前，另一种是法律规定的发生效力的时间在法律公

布之后。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即将

发生效力的法律规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另外，高校很多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或废止都有一定的

时间限制，如果充分利用税法公布与生效之间的时间差进行

纳税筹划、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地享受税收优惠，也能达

到为高校节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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